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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36 号 

 

 

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11 月 6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》（以下简称

“重组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以下方面

予以完善： 

1、标的公司志诚泰和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、收益法两种方

法进行预评估，协同效应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了预评估。请补充说明：

（1）标的公司整体估值方法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并请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对估值方法的合规

性、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。（2）协同效应的测算依据、测算方法和测

算过程，并请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对协同效应估值的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2、此次重组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承诺志诚泰和 2015 年度、

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（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为准）不低于人民币 5,000

万元、6,000 万元、7,200 万元，而志诚泰和 2015 年 1-7 月实现的净

利润数额为-541.17 万元。（1）请结合往年同期按产品分类的财务数

据解释标的公司净利润的季节性波动。（2）请结合标的公司最近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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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财务数据说明业绩承诺的适当性。（3）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收入确

认政策和相关会计处理，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、2015 年 7 月 31 日、2014 年 12 月 31 日、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

志诚泰和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1.06%、29.75%、20.06%，

请补充披露志诚泰和近两年一期的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，并结合可比

公司的情况，说明应收账款周转率、坏账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公司是否

存在差异，如有差异请解释原因。 

4、2015 年 7 月 31 日、2014 年 12 月 31 日、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

志诚泰和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0.62%、32.55%、38.35%，

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标的公司销售模式解释说明存货占比水

平的合理性。 

5、武汉英杰从事的系统集成业务与志诚泰和的控股子公司相关

业务存在同业竞争，同业竞争将持续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（1）请

补充说明该事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

三条的规定，以及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障碍，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

（2）请针对该事项进行风险提示。 

6、重组预案披露“志诚泰和与主要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保

持稳定”，而从志诚泰和前五大客户来看，近三年存在一定变动，请

结合行业的销售特点及客户关系进一步解释说明。 

7、志诚泰和存在 2500 万元其他应收款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，请

进一步说明资金占用的解决方法，该解决方法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障

碍，并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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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5 年 11 月 18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1 月 16 日 

 

 


